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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草原防火约谈暂行办法》的通知
林防发〔2022〕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各有关司局、各派出机构、各有关直属单位、大兴安

岭集团，内蒙古、吉林、长白山、龙江、伊春森工集团：

为进一步规范森林草原防火约谈工作，夯实森林草原防火责任，我局研究制定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草原防火约谈暂行办法》

（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草原防火约谈暂行办法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22年3月24日

附件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草原防火约谈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森林草原防火约谈工作，夯实森林草原防火责任，依据《森林法》《草原法》《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

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森林草原防火约谈（以下简称“约谈”），是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约见未履行森林草原防火职责或者履行职责不

到位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六大森工集团（大兴安岭集团，内蒙古、吉林、长白山、龙江、伊春森工集团）负

责人，就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展提醒告诫谈话、听取情况说明、提出整改要求的一种行政措施。

第三条　约谈工作坚持依法依规，严格程序规范；坚持实事求是，务求精准实效；坚持问题导向，督促整改落实；坚持信息公开，强

化警示教育。

第四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视情进行约谈：

（一）30日内，省区市发生40起、市州发生20起、县区发生5起、森工集团发生5起以上森林草原火灾（雷击火除外）的；

（二）发生舆论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大或者造成多人伤亡的森林草原火灾的；

（三）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政策和国家有关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部署不力，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

（四）存在重大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或者对督导检查中发现问题整改不力，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

（五）未完成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目标任务，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

（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认定有必要进行约谈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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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草原防火司（以下简称“防火司”）负责约谈的具体组织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各有关单位按照职

责分工参与约谈。

第六条　根据森林草原防火属地党政领导责任、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和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被约谈方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六大森工集团，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分管负责人接受约谈。约谈方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领导或者防火司有关负责

人担任主约谈人。

第七条　约谈可采取个别约谈或者集体约谈方式进行。

第八条　防火司负责提出约谈建议、编制约谈方案，报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领导同意后，提前3个以上工作日书面通知被约谈方，告知

约谈事由、对象、时间、地点、联系方式，同时通知被约谈方上级主管部门。

第九条　被约谈方在收到约谈通知后应当以书面或者电话形式确认通知事项，按照要求准备书面材料，主要包括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基

本情况、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主要教训、整改措施等。

第十条　约谈主要有以下程序：

（一）约谈方说明约谈事由和目的，通报主要问题，提出整改要求，明确整改时限；

（二）被约谈方就约谈事项进行说明，提出下一步拟采取的措施，对落实整改要求进行表态；

（三）形成约谈记录。

第十一条　约谈结束后，被约谈方在60日内将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防火司。

第十二条　防火司负责跟踪、督办约谈事项的整改落实，视情进行实地核实和督导检查。

第十三条　防火司负责约谈记录和被约谈方上报材料等立卷存档。

第十四条　被约谈方无故不参加约谈，或者约谈事项的整改措施未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的，视情采取函告、通报、专项督查等措施进

行督导，必要时向有关部门建议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被约谈单位及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五条　约谈方根据政务公开的要求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约谈的情况。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防火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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